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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人事院和公务员体制

一、日本人事院

人事院的建立

人事院（ ）是按照国家公务员法于 年建立的

该法规包括了常规部门国家公务员的人事管理，意在保证人

事管理过程的公正公平，从而确保行政管理的民主性和高效

率。

人事院的职能

为了促进公共利益，国家公务员法对政府雇员的某些活

动加以严格限制，例如限制参加政治活动、限制为谋利企业

服务。为此目的人事院建成为一个内阁管辖之下的高度独立

性的组织，它不仅向内阁而且直接向国会提出报告和建议，其

宗旨是保护雇员的福利和利益。此外，人事院坚持人事管理

的中立性，从而保证公务员地位免受政治压力的损害。

人事院的职能包括：

管理性功能 实施各种法律规章。

制定、修改、废除人事院关）准立法性功能 于雇

员工作条件等规章。

准司法性功能 当雇员对损害自身利益措施提出

申诉或要求改善工作条件时进行必要的调查和决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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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事院的机构

人事院是一个包括三名委员的管理委员会。当履行其重

要权力时，人事院要求召开“人事院会议”通过多数票的办

法进行决策。这些重要权力包括：人事院规章的制定、修改

和废止、就工作报酬提出报告和建议，裁定雇员对侵害措施

提出的申诉，等等。

人事院委员经国会两院同意，由内阁任命。其中一位委

员被指定为院长，代表人事院。为了确保人事院的中立性，三

位委员中的任何两位不得是同一政党成员或毕业于同校同

系。此外，人事院设立秘书处负责其日常公务。秘书处由秘

书 个局（公务管理局、人员录用长 局、薪领 酬管导，包括

理局、公正裁议局和雇员关系局）、国家行 个地区政学院、

局和一个地方办公室。

国家人事院机构见图下页

人事院机构分工

公务管理局

公务管理局负责人事院下列活动的联络与协调：

院务工作整体协调。

公共关系活动。

国家人事院的立法工作，例如检验法规起草以及对

法规进行解释。

对日本和外国公务员体制进行总体研究。

人事院人员的人事管理。

人事院的财务预算、办公楼管理。

外国政府官员的培训项目。

）对各省、厅开办的培训项目进行全面计划协调、对

政府海外研习奖学金项目进行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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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退休体制、研究养老金和退休津贴体制。

人员录用局

人员录用局负责录用、晋升和退休体制等。例如：

全面规划人员录用体制的运行。

）管理招聘考试，包括：出题、监考、根据考试成绩

拟定合格人选名单。

甄别任命上述各部门负责人。

从保障公务员地位出发、建立人事变更的标准。

向国际组织派遣人员的法规管理。

薪酬管理局

薪酬管理局负责全面规划和执行薪酬体制，包括：

为国家人事院向国会和内阁提出薪酬建议准备数据，

包括：对公营、私营部门薪酬状况进行调研，为起草薪酬报

告和薪酬建议作准备。

依照工资法和其它相关法律，实施雇员薪金和津贴

体制。

对各部及其机构所发工资额进行审计。

研究薪酬原则和生活费用标准。

公平裁议局

公平裁议局负责审理申诉程序，包括：

为国家人事院的下列决策进行实地调查并准备报告，

包括：当雇员对损害自身利益措施提出申诉时进行审理、一

般工作条件的认定，薪酬水平的确定和意外事故赔偿案。

对上述案件或任何其他形式申诉案中的争议点，尽

力以调解或类似手段加以解决

雇员关系局

雇员关系局负责诸如雇员工作纪律、效率、意外事故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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偿以及雇员组织等有关事务的管理，包括：

计划并贯彻有关工作纪律、工作时间、休假和违纪

惩处的基本标准。

）计划并贯彻有关保健、保安、业绩评价和娱乐休养

的基本标准。

计划并贯彻意外事故赔偿体制，对工伤事故进行赔

偿，判定事故是否发生在执行公务期间。

对雇员组织（工会）进行管理，如雇员组织的登记、

计划并执行官员身份维持联合会体制、明确区分管理人员与

其他人员的界限。

国家行政学院

国家行政学院负责计划并管理各类培训项目，包括：

行政培训，负责政府各部及其附属机构的部门主管、

主管助理、各单位长官及其幕僚的培训。

“引导性合作培训”与管理协调机构合作性培训。通

过一级招聘考试被各部及其机构所任命的人员。

地区局及办公室。

在各省有八个地点建立了地区局、即：札幌、仙台、东

京、名古屋、大阪、广岛、高松、福冈，在冲绳县建立 地

方办公室。各局是受人事院管辖，在当地代行其职责。

日本人事院历史

月生月年 效）　　　　颁布国家公务员法（ 年

月　　　　国家人事临时委员会（日本人事院的年 前

身）成立。

月　　　　建立日本人事院年 （总部下设一个办公室、

个地区办公室个局、 个处并 ）。

日本人事院提出其第一个工薪方案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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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月 日本人事院举行国家公务员法实施以后

的第一次各省、厅参加的录用考试。

年 日本人事院提交第一月 份年度报告。

年 月 颁布常规机构人员薪酬法（工资法案），

并生效。

年 月 颁布政府雇员意外事故 年赔偿法（

月生效）。

年 月 在日本人事院内设立国家行政学院。

月年 条款认可公约第 的国家公务员

法部分修正案规定，日本人事院的部分

职能转移到首相名下。

年 月 根据长期助学金项目，派遣第一批政府

官员赴海外研修。

月年 开始首期为发展中国家政府官员举办的

国家行政培训项目。

年 月 颁布“派遣常规机构国家公务员赴国际

月生效）。组织工作待遇法” 年

月年 冲绳归还日本，日本人事院冲绳办公室

设立。

年 月 根据短期助学金项目，派遣第一批政府

官员赴海外研修。

月年 根据国内研究生课业学习助学金项目，

派遣第一批政府官员。

年 引进政府官员工作年限月 制度颁布国家公

务员法部分修正案（ 月生效年 ）。

引进工作年 月 年限制度。

日本人事院对录用考试、年 薪金、休假体制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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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培训体制进行全面修订。

年 月 日本人事院提交其每周五天工作制的建

议。

年 月 为发展中国家政府官员举办的政府人力

资源管理首期研讨班开课。

年 月 政府官员每周五天工作制开始实行。

二、公务员体制

介绍

国家公务员法是关于公务员制度的基本法，它规定了国

家公务员法的目标是建立适合于各类公务员的基本准则，确

定人事选拔的民主程序，尽力促进公务履行的效率，从而为

国民提供民主、高效的公共行政管理

为达到上述目标，国家公务员法规定了主要人事管理事

项，包括：

）建立人事院，其目的是确保国家公务员管理的中立

性，同时，保护雇员福利和权益。

）以功绩为原则进行任命提拔。

）公务员的地位保障。

）与社会一般标准相符合的薪酬和其它方面工作条件。

）公务员培训。

）公务员各项义务。

以下章节阐述了公务员制度的基本轮廓。

国家公务员的定义和工作类型

国家公务员的定义

符合下列条件者为国家公务员：①负责国家的公共事务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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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由政府选拔任命③向国家领取薪酬。

特殊公务和常规公务

根据公务类型，国家公务员分为两类：常规公务人员和

特殊公务人员。

全日制和非全日制

国家公务员根据其工作时间分为全日制人员和非全日制

人员。非全日制人员进一步分为咨询人员如委员会成员、顾

问、参赞等和法律规定属于人事编制以外的，从而受不同类

型工作纪律约束的人员。

录用、晋升公务员进入和退休

人员任命的原则

国家公务员法第 条规定了“平等待遇”。它符合宪法

第 款规定的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原则。

国家公务员法第 条规定人员任命和辞退应以工作业

绩为依据。相应地所有雇员首先应表明其能力符合相应工作

的要求后才予以任命。公务员管理避免给获胜政党委派官职

从而避开政治势力的影响。同时，“业绩原则”成为保障公务

员地位的制度。

国家公务员法第 条规定当职位发生空缺时必须作出

人事任命（如任用、提拔、降级、调动）。

国家公务员法第 条规定了取消国家公务员任职资格

的判定依据，任何触犯此依据的人员都不适宜录取为公务员

任何触犯此依据的公务员，则将自动失去其职位。

参加录取考试的人员必须是日本国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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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录 用

初次任命的依据是选拔考试的成绩以及对特例的评价尺

度。

以下列表说明 财政年度举办的各种水平录用考试

的报考人数和考试合格人数：

考试所采用的方式包括笔试、口试、能力测试、体能测

验和其他用来客观评价报考者是否适于担任公务的检测方

法。

考试类型 财政年度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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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关于“机会均等”根据国家公务员法第 的精神和国

家公务员法第 条规定的“公开性”原则，尽量赋予各类人

员以报考资格，不外加任何先决条件。

顺利通过考试人员的姓名和成绩将记入合格人员名单。

合格人员名单在一定时期内（从一年至三年，视考试类型的

不同而定）有效。

人员任命权属于各省、厅的首脑。此项权力包括对临时

退职、复职、退休、辞退以及惩罚措施的管辖权。此项权力

只能授与各省、厅内部的高级官员。

新录用人员须经过不短于 个月的试用期。在此期间，他

（她）不享受国家公务员的身份保障待遇。

职业升迁路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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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升

国家公务员法第 条规定公务员的晋升须根据比空缺

职位较低级职位人员的考试成绩、或根据候补人员既往工作

的业绩。在多数情况下，晋升是以后者为依据的。

当一名公务员晋升到一个较高职位，他（她）要经过不

短于六个月的试用期，尽管他（她）的职级处于试用期，他

（她）享受国家公务员的身份保障待遇。

）退 休

退休年限制确定了退休年龄原则上为 岁。由于公共部

门工作种类的多样性，根据政府的规定，可视不同领域的工

岁作特性确定 以外的退休年龄。

确定退休年限体制目的在于保证人事管理的计划性和稳

定性并促进人员正常的新老交替。它适用于正规公务部门工

作的所有人员，但不包括预定工作期限人员和临时工作人员

薪酬

雇员工资法

根据雇员等级制定的一系列法规规定了政府雇员的工薪

体制，工资水平及其适用规则。下图显示了雇员分类及其适

用法规。

人事院依法负责常规部门的为数 万人的所谓非公共

企业雇员的薪酬。人事院对他们的薪酬进行调查、计划、报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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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和建议。此外，人事院还负责常规部门公务人员工资法的

解释和实施。

换言之，人事院只是法定负责一部分政府雇员的薪酬。然

而，正如具有代表性的法院雇员的情况那样。其它部门不仅

在 工资水平而且在实施规则方面，几乎全部仿照常规部门非

公共企业雇员工资制度的有关法规和惯例。

因此，人事院的工资体制影响所及覆盖了全体政府雇员。

相似的情况是拥 万雇员的各级地方政府也在有总数约为

仿效人事院的工资体制。

不同类型工作条件的决定过程
长、次长、大使等（

特殊 法官、法院雇员（部门
遵照人事院的建议

国会工作人员（

政府雇员 卫厅雇员

公共企业雇员（ 由人事院规定
常规部门

遵照人事检查官 院的建议

大国营企 ）业雇员（ 集体谈判

劳动者权力

基本标准

国家公务员法第 条规定公务人员的薪酬必须以其职

务所承担的责任为根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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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国家公务员法还规定公务员薪酬由法律确定（第

条）和修订，以符合社会一般 条 ）。工资水平（第

人事院的薪酬建议

除四大国营企业以外，政府雇员禁止采取罢工或任何其

他导致争端的策略，禁止与雇主订立集体协定，这是由公务

员地位的特殊性及其责任的公共性所决定的。

作为对此禁令的补偿措施，公务员享受依照法定的工作

条件和受保障的高薪。由人事院每年对工资水平进行考察和

改进。

为了给公务员制定适宜的工资，人事院对私人部门各种

工作岗位的工资进行实地调查，获取平均工资水平的基本数

据，并以此和政府部门的工资水平进行比较。此外，人事院

还对所有非公共企业雇员的工资水平进行调查。

人事院根据调查结果对公私部门的工资水平进行比较，

制定出工薪一览表和津贴的修正方案，再把修订工薪水平的

报告和建议提交国会和内阁。内阁在人事院的建议基础上制

定工薪法修正草案并提交给国会。

年 ）国家人事院历次建议（过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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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资与津贴

公务员的薪酬由工资和津贴两部分组成。

工资代表对正常工时所做工作给予的报酬，它提供了公

务员月收入的最主要部分（大约

津贴是具有不同目的的补充性报酬，如：管理层人员薪

金调整，资助生活费用，特殊职务报酬和超时工作报酬即所

谓奖金，等等。

津贴的不同种类

此外，寒冷地区津贴、教师职务津贴和其他种类津贴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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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别有所规定。

工作时间

）工作时间

常规部门雇员工 条规定，必须根据资法（工资法）第

人事院的规章确定正常工作时间，其限度是每周不得少于

小时，不得多于 小时。原则上，工作时间限定在从星期一

到星期五，而星期六和星期天则是非工作日。

绝大多数雇员每周工作 小时，船上工作雇员的劳动时

间是每周 小时。

）每周五天工作制

根 年年提交的建议，政府部门从据人事院

月起采用每周五天工作制。

假期许可

条 款规定有三种许可工资法第 的假期即：年假、病

假和事假。

效率和培训

为了提高雇员工作效率，人事院为雇员的业绩评价、培

训、健康和安全保障等建立了基本的标准。

业绩评价

业绩评价体制包括对公务员履行其职责的实际表现和对

有关的个人品德、才智、能力倾向的评估与记录。

这一体制作为对雇员进行指导和监督的指标，其目的是

增进雇员的工作效率。它还是人事管理的一个重要基础，据

此作出官员撤换、晋升人员及加薪人员的选定等决策。

）培训

雇员培训通过有计划的和系统的教育活动提高雇员在目

前岗位和将来岗位处理各类事务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，从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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